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 
 

下表概述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本銀行」)之監管資本比率及組成。所有以下呈列資料為未經審核 。 

 

本銀行符合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所有資本要求之規定。 

 
1.1 資本充足比率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資本充足比率    
- 普通股權一級 10.9%  10.4% 
- 一級 10.9%  10.4% 
- 整體 15.8%  14.5% 
 
本銀行2014年6月30日及2013年12月31日之資本充足比率乃以《巴塞爾協定III》為基礎，依照自2013年1

月1日起生效之《2013年銀行業（資本）（修訂）規則》（「《規則》」）及其列明之過渡安排計算之

綜合比率。 

 
在計算綜合資本充足比率時已採用標準法（信貸風險）綜合計算本銀行及載列於下文附註1.2內之附屬公

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及大新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大新銀行（中

國）」）除外）的信貸風險之風險加權數額。本銀行及其附屬公司已採用基本指標法計算操作風險之風

險加權數額及標準法（市場風險）計算市場風險之風險加權數額。 

 
澳門商業銀行遵循澳門銀行業監管機構規定之基本方法計算信貸風險之風險加權數額。 

 
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僅本銀行須遵守資本充足比率的最低要求。澳門商業銀行須遵守澳門銀行業監管

的有關規定及大新銀行（中國）須遵守中國銀行業監管的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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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2 按照監管綜合範圍包括之附屬公司 
 
下表為本銀行於2014年6月30日及2013年12月31日之全部附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於2014年6月30日之資產總額

和權益總額。 

 

就財務報告而言，財務披露已綜合了全部附屬公司。不包括在監管範圍內綜合之附屬公司在下文列明及提供

解釋。 

 
千港元 

   2014 年 6 月 30 日 

附屬公司名稱 主要業務 註 資產總額  權益總額 

      
包括在監管綜合範圍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  16,652,402  2,234,018 
大新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銀行  11,164,758  1,206,680 
Dah Sing MTN Financing Limited 融資  -  - 
Dah Sing Properties Limited 投資控股  -  (14,834) 
DSB BCM (1) Limited 投資控股  -  - 
DSB BCM (2) Limited 投資控股  -  - 
安基財務有限公司 放債  426,585  (20,457) 
怡泰富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無營業  467,589  467,074 
域寶投資有限公司 物業投資  -  (1,353) 
大新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保險經紀  16,166  10,717 
大新信託有限公司 代理人服務  100  100 
Dah Sing SAR Financing Limited 融資  -  - 
      
不包括在監管綜合範圍     
      
大新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物業投資 (乙) -  - 
大新證券有限公司 證券買賣 (甲) 112,659  73,215 
DSLI (1) Limited 無營業 (乙) -  - 
Shinning Bloom Investments Limited 無營業 (乙) -  - 
Wise Measure Limited 物業投資 (乙) -  - 
      
註: 

 
(甲) 此附屬公司屬於《規則》中定義為「金融業實體」之類別。 

 

 在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計算 2014 年 6 月 30 日及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綜合資本充足比率時，由不包括在

綜合監管之金融業實體所發行的普通股權一級資本票據重大投資其合計總額超出 10%容許門檻之部份， 已從

資本基礎中扣減。其在 10%容許門檻內之數額已計入風險加權數額中。 

  
(乙) 此等附屬公司為無營運之物業投資或融資實體。 
 
 在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計算 2014 年 6 月 30 日及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綜合資本充足比率時，基於投資成

本總額於對上一個季度終結日時並未超出本銀行資本基礎的 15%，本銀行並無從資本基礎中扣減此等附屬公司

之投資成本，但已將其計入風險加權數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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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 
 
用作計算上述綜合資本充足比率及向香港金管局呈報之資本基礎分析如下。2014年6月30日及2013年12月31日

之資本基礎乃基於《巴塞爾協定III》依照《規則》及其列明之過渡安排計算。 

 

1.3.1 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及過渡安排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狀況 

 
千港元 

過渡期披露模版 

 

《巴塞爾協定 III》

生效前的處理方法

的數額* 

經擴大綜合 

財務狀況表 

之參照提示 

普通股權一級(“CET1”) 資本: 票據及儲備   
1 直接發行的合資格 CET1 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的股份溢價 6,200,000  壬 

2 保留溢利 9,268,137  癸 

3 已披露的儲備 1,183,829  子 

4 須從 CET1 資本逐步遞減的直接發行資本(只適用於非合股公司) 不適用   

 公營部門注資可獲豁免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不適用   

5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 CET1 資本票據產生

的少數股東權益(可計入綜合集團的 CET1 資本的數額) -   

6 監管扣減之前的 CET1 資本 16,651,966 

 

 

CET1 資本：監管扣減  

7 估值調整 -   

8 商譽(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811,690  丁 

9 其他無形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64,043 - 戊 

10 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 51,133 - 庚 

11 現金流對沖儲備 -   

12 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 -  

13 由證券化交易產生的出售收益 - -  

14 按公平價值估值的負債因本身的信用風險變動所產生的損益 - -  

15 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淨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 -  

16 
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的投資(若並未在所報告的資產負

債表中從實繳資本中扣除) - -  

17 互相交叉持有的 CET1 資本票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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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續） 
 
1.3.1 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及過渡安排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狀況（續） 
 

過渡期披露模版 

 

《巴塞爾協定 III》

生效前的處理方法

的數額* 

經擴大綜合 

財務狀況表 

之參照提示 

18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1,835 6,393 
乙(i)+ 乙(ii)+ 

乙(iii) 

1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

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 -  

20 按揭供款管理權(高於 10%門檻之數)  不適用   

21 
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高於 10%門檻之數，已扣

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不適用   

22 超出 15%門檻之數 不適用   

23 其中：於金融業實體的普通股的重大投資 不適用   

24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權 不適用   

25 其中：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 不適用   

26 適用於 CET1 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1,978,164   

26a 
因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用途)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

公平價值收益 430,018  
己(i)+ 己(ii)- 

己(iii) 

26b 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 1,530,583  丑 

26c 就衍生工具合約作出的債務估值調整 17,563  卯 

27 
因沒有充足的 AT1 資本及二級資本以供扣除而須在 CET1 資本

扣除的監管扣減 

 
3,242   

28 對 CET1 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2,910,107   

29 CET1 資本 13,741,859   

額外一級 (“AT1”)資本：票據   

30 合資格 AT1 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   

31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股本類別 -   

32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負債類別 -   

33 須從 AT1 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   

34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 AT1 資本票據(可

計入綜合集團的 AT1 資本的數額) -   

35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 AT1 資本票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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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續） 
 
1.3.1 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及過渡安排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狀況（續） 
 

過渡期披露模版 

 
《巴塞爾協定 III》

生效前的處理方法

的數額* 

經擴大綜合 

財務狀況表 

之參照提示 

36 監管扣減之前的 AT1 資本 - 

 

 

AT1 資本：監管扣減  

37 於機構本身的 A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 -  

38 互相交叉持有 AT1 資本票據 - -  

3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3,242 16,213 
乙(i)+ 乙(ii)+ 

乙(iii) 

40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本

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 - 
 

41 適用於 AT1 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   

42 
因沒有充足的二級資本以供扣除而須在 AT1 資本扣除的監管

扣減 -  
 

43 對 AT1 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3,242   

44 AT1 資本 -   

45 一級資本(一級資本 = CET1 + AT1) 13,741,859   

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   

46 合資格二級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1,729,799   

47 須從二級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2,853,554  辛 

48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可

計入綜合集團的二級資本的數額) -   

49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資本票據 -   

50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集體減值備抵及一般銀行風險監管儲

備 1,453,283  - 甲 + 寅 

51 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 6,036,636   

二級資本：監管扣減   

52 於機構本身的二級資本票據的投資 - -  

53 互相交叉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 - -  

54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3,866 19,331 
乙(i)+ 乙(ii)+ 

乙(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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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續） 
 
1.3.1 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及過渡安排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狀況（續） 
 

過渡期披露模版 

 
《巴塞爾協定 III》

生效前的處理方法

的數額* 

經擴大綜合 

財務狀況表 

之參照提示 

55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

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 - 
 

56 適用於二級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193,508)   

56a 
加回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因對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

用途）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價值收益 (193,508)  
[己(i)+ 己(ii)- 

己(iii)] x 45% 

57 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189,642)   

58 二級資本 6,226,278   

59 總資本 (總資本 = 一級資本 + 二級資本) 19,968,137   

59a 
《巴塞爾協定 III》下的扣減項目在過渡期內仍須根據《巴塞

爾協定 III》生效前受風險加權規限處理    

i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權 -   

ii 其中：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淨資產 -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

資本票據的投資 -  
 

iv 其中：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 -   

v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

本投資 36,719  

 

v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

投資 -  

 

60 風險加權總資產 126,294,509   

資本比率(佔風險加權資產的百分比)   

61 CET1 資本比率 10.9%   

62 一級資本比率 10.9%   

63 總資本比率 15.8%   

64 

機構特定緩衝資本要求(《資本規則》第 3A 或 3B 條(按情況

要求)指明的最低 CET1 資本要求加防護緩衝資本加反周期緩

衝資本要求加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的

資本要求)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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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續） 
 
1.3.1 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及過渡安排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狀況（續） 
 

過渡期披露模版 

 
《巴塞爾協定 III》

生效前的處理方法

的數額* 

經擴大綜合 

財務狀況表 

之參照提示 

65 其中：防護緩衝資本要求 -   

66 其中：銀行特定反周期緩衝資本要求 -   

67 其中：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要求 -   

68 
CET1 資本超出在《資本規則》第 3A 或 3B 條(按情況要求)下

的最低 CET1 要求及用作符合該條下的一級資本及總資本要

求的任何 CET1 資本 5.4%   

司法管轄區最低比率(若與《巴塞爾協定 III》最低要求不同)   

69 司法管轄區 CET1 最低比率 不適用   

70 司法管轄區一級資本最低比率 不適用   

71 司法管轄區總資本最低比率 不適用   

低於扣減門檻的數額(風險加權前)   

72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

票據、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1,374,694   

73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

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1,374,510   

74 按揭供款管理權(已扣除相聯稅項負債) 不適用   

75 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不適用   

就計入二級資本的準備金的適用上限   

76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中有關基本計算法及標準(信用風險)計算

法下的準備金(應用上限前) 1,818,886  
 

77 
在基本計算法及標準(信用風險)計算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中的

準備金上限 1,453,283  
 

78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中有關 IRB 計算法下的準備金(應用上限

前) 不適用  
 

79 在 IRB 計算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中的準備金上限 不適用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資本票據   

80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 CET1 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不適用   

81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計入 CET1 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期限

後超出上限之數)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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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續） 
 
1.3.1 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及過渡安排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狀況（續） 
 

過渡期披露模版 

 
《巴塞爾協定 III》

生效前的處理方法

的數額* 

經擴大綜合 

財務狀況表 

之參照提示 

82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 AT1 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   

83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可計入 AT1 資本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

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  
 

84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二級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2,853,554   

85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可計入二級資本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

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713,388  
 

 
 

腳註: 

* 指根據生效直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銀行業（資本）規則》之狀況。 

  
 
 
模版附註 
 
相對《巴塞爾協定 III》資本標準所載定義，《資本規則》對以下項目賦予較保守的定義： 
 
千港元 

行數 內容 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定 III》基準 

 
其他無形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64,043 64,043 

9 

解釋  

 

正如巴塞爾委員會發出的《巴塞爾協定 III》文本(2010 年 12 月)第 87 段所列載，按揭供款管理權可在 CET1 資本

內予以有限度確認 (並因此可從 CET1 資本的扣減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門檻為限)。在香港，認可機構須遵循有關

的會計處理方法，將按揭供款管理權列為在其財務報表所呈報的無形資產的一部分，並從 CET1 資本中全數扣減

按揭供款管理權。因此，在第 9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 III》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

格內的「《巴塞爾協定 III》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9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

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按須扣減的按揭供款管理權數額予以下調，並以不超過在《巴塞爾協定 III》下就按揭

供款管理權所定的 10%門檻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權、由暫時性差異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與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投資(不包括屬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投資)所定的整體 15%門檻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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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續） 
 
1.3.1 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及過渡安排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狀況（續） 
 
 模版附註（續） 
 

行數 內容 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定 III》基準 

 
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 51,133 4,621 

10 

解釋  

 

正如巴塞爾委員會發出的《巴塞爾協定 III》文本(2010 年 12 月)第 69 及 87 段所列載，視乎銀行予以實現的未來或

然率而定的遞延稅項資產須予扣減，而與暫時性差異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則可 CET1 資本內予以有限度確認(並因

此可從 CET1 資本的扣減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門檻為限)。在香港，不論有關資產的來源，認可機構須從 CET1 資

本中全數扣減所有遞延稅項資產。因此，在第 10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 III》規定須

扣減的數額。 

 

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 III》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0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

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按須扣減的與暫時性差異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數額予以下調，並以不超過在《巴

塞爾協定 III》下就暫時性差異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所定的 10%門檻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權、由暫時性差額所產生

的遞延稅項資產與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投資(不包括屬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

用風險承擔的投資)所定的整體 15%門檻為限。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

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1,835 1,643 

18 

解釋  

 

為斷定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總額，認可機構須計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屬金融業實

體的有連繫公司的任何數額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總額，就如該等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

為認可機構直接持有、間持持有或合成持有該金融業實體的資本票據一般，惟若認可機構能向金融管理專員證明

並使其信納是在認可機構的日常業務過程中作任何該等貸款、批出任何該等融通或引起任可該等其他信用風險承

擔者則除外。 

 

因此，在第 18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 III》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

爾協定 III》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8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

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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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續） 
 
1.3.1 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及過渡安排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狀況（續） 
 
 模版附註（續） 
 

行數 內容 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定 III》基準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

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 - 

19 

解釋  

 

為斷定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總額，認可機構須計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屬金融業

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任何數額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總額，就如該等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

險承擔為認可機構直接持有、間持持有或合成持有該金融業實體的資本票據一般，惟若認可機構能向金融管

理專員證明並使其信納是在認可機構的日常業務過程中作任何該等貸款、批出任何該等融通或引起任可該等

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者則除外。 

 

因此，在第 19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 III》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

「《巴塞爾協定 III》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9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

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

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

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3,242 2,942 

39 

解釋  

 

為於計算資本基礎時考慮將提供予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視為 CET1 資本

票據(見上文有關模版第 18 行的附註)作出扣減的結果，將會令適用於在 AT1 資本票據的其他非重大資本投資的

資本扣減的豁免門檻空間可能會有所縮小。因此，在第 39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

III》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 III》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39 行所匯報的

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

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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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續） 
 
1.3.1 根據《巴塞爾協定 III》基礎及過渡安排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狀況（續） 
 
 模版附註（續） 
 

行數 內容 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定 III》基準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3,866 3,507 

54 

解釋  

 

為於計算資本基礎時考慮將提供予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視為 CET1 資本票

據(見上文有關模版第 18 行的附註)須作出扣減的結果，將會令適用於在二級資本票據的其他非重大資本投資的資

本扣減的豁免門檻空間可能會有所縮小。因此，在第 54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 III》規

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 III》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54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

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

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備註： 

 

上述 10%/ 15%門檻的數額的計算是根據 CET1 資本的數額以《銀行業（資本）規則》為基準。 

     
簡稱：   
CET1：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AT1：額外一級資本    
 
 

 11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續） 
 
1.3.2 本銀行之財務報表與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監管資本項目之對帳 
 
2014 年 6 月 30 日 
 
千港元 
 
 
 

已發布 

財務報表中之 

綜合財務狀況表 
按照 

監管綜合範圍 

資本項目 
的定義 

之參照提示 

資產    

現金及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結餘 12,100,723 12,100,723  
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 1 至 12 個月內到期的存款 5,916,272 5,916,272  
持作買賣用途的證券 6,534,182 6,534,182  
衍生金融工具 752,127 752,127  
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6,069 6,069  
各項貸款及其他賬目 114,046,998 114,007,037  
     其中：綜合減值撥備  (288,303) 甲 

     其中： 於金融實體之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  - 乙(i) 

可供出售證券 23,032,838 23,031,992  

      其中： 於金融實體之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  6,751 乙(ii) 

持至到期證券 9,657,396 9,657,396  

      其中： 於金融實體之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  2,192 乙(iii) 

附屬公司投資 - 1,080  

      其中： 於金融實體之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  - 丙(i) 

聯營公司投資 3,660,490 1,213,057  

      其中： 於金融實體之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  - 丙(ii) 

共同控制實體投資 68,013 20,000  

      其中： 於金融實體之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  - 丙(iii) 

商譽 811,690 811,690 丁 

無形資產 64,043 64,043 戊 

傢俬及設備 382,498 382,352  

投資物業 600,540 600,540  

      其中：因土地及建築物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價

值收益  279,015 己(i) 

行產 2,402,692 2,402,692  

      其中：因土地及建築物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價

值收益  165,247 己(ii) 

遞延稅項資產 47,091 47,091  

     其中： 有淨遞延稅項資產的實體應佔  51,133 庚 

資產合計 180,083,662 177,54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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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3 監管資本項目之組合成份（續） 
 
1.3.2 本銀行之財務報表與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監管資本項目之對帳（續） 
 
2014 年 6 月 30 日（續） 
 
 已發布 

財務報表中之 

綜合財務狀況表 
按照 

監管綜合範圍 

資本項目 
的定義 

之參照提示 

負債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1,976,750 1,976,750  
衍生金融工具 1,015,394 1,015,394  
     其中：債務估值調整  (17,563) 卯 

持作買賣用途的負債 3,777,207 3,777,207  
客戶存款 140,171,265 140,242,867  
已發行的存款證 4,987,513 4,987,513  
已發行的債務證券 - -  
後償債務 5,536,338 5,536,338  
     其中：合資格計入監管資本之後償債務  4,583,353 辛 

其他賬目及預提 3,086,598 3,050,341  

即期稅項負債 281,146 262,936  

遞延稅項負債 47,163 47,031  

     其中：因土地及建築物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

價值收益  14,244 己(iii) 

負債合計 160,879,374 160,896,377  

股東權益    

股本 6,200,000 6,200,000 壬 

保留盈利 11,582,765 9,268,137 癸 

其他儲備 1,421,523 1,183,829 子 

 其中：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  1,530,583 丑 

 其中：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監管儲備  1,164,980 寅 

股東權益合計 19,204,288 16,65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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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4 包括在2014年6月30日資本基礎內的票據之條款及條件 
  

包括在本銀行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綜合資本基礎內的票據之主要條款及條件如下：  
 

 包括之資本組合成份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1 發行人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2 獨有識別碼 (如 CUSIP、ISIN 或

Bloomberg 對私人配售的識別碼) 
不適用 XS0287630932 XS0483583737 XS0736001115 XS1021008328 

3 票據的管限法律 香港法律 英國法律(上述債務因有關後償條款而受香港法律規管的除外) 

 監管處理方法      

4 《巴塞爾協定 III》過渡期規則#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二級資本 不適用 

5 《巴塞爾協定 III》後過渡期規則+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不可計入 二級資本 

6 可計入單獨*/集團/單獨及集團基

礎 
可計入單獨及集團基礎 

7 票據類別 (由各地區自行指明) 普通股股份 永久債務票據 後償債務票據 後償債務票據 後償債務票據 

8 在監管資本的確認數額 (以有關

貨幣百萬計，於最近的申報日

期) 

6,200,000,000 港元 341,000,000 港元 1,395,000,000 港元 1,117,000,000 港元 1,730,000,000 港元 

9 票據面值 

6,200,000,000 港元 

55,000,000 美元 

(已考慮本銀行其

後回購及註銷的

金額) 

225,000,000 美元 
225,000,000 新加坡

元 
225,000,000 美元 

10 會計分類 股東權益 按對沖利率風險下公平值列賬之負債 

11 最初發行日期 註 (1) 2007 年 2 月 16 日 2010 年 2 月 11 日 2012 年 2 月 8 日 2014 年 1 月 29 日 

12 永久性或設定期限 永久 永久 設定期限 設定期限 設定期限 

13 原訂到期日 無到期日 無到期日 2020 年 2 月 11 日 2022 年 2 月 9 日 2024 年 1 月 29 日 

14 須獲監管當局事先批准的發行人

贖回權 
不適用 有 沒有 有 有 

15 可選擇可贖回日、或有可贖回

日，以及可贖回數額 

沒有 

首個可選擇贖回

日: 

2017 年 2 月 17 日 

 

在獲得香港金管

局預先批准下，

本銀行可於可選

擇贖回日或因稅

務理由於利息付

款日以票面值贖

回全部(不可部分)

債務。 

可選擇贖回日: 無 

 

在獲得香港金管局

預先批准下，本銀

行可因稅務理由於

利息付款日以票面

值贖回全部(不可

部分)債務。  

首個可選擇贖回

日: 

2017 年 2 月 9 日 

 

在獲得香港金管局

預先批准下，本銀

行可於可選擇贖回

日或因稅務理由於

利息付款日以票面

值贖回全部(不可

部分)債務。 

首個可選擇贖回

日: 

2019 年 1 月 29 日 

 

在獲得香港金管

局預先批准下，

本銀行可於可選

擇贖回日或因稅

務理由於利息付

款日以票面值贖

回全部(不可部分)

債務。 

16 後續可贖回日(如適用) 

不適用 

首個可贖回日後

之任何利息付款

日 

不適用 
首個可贖回日後之

任何利息付款日 

首個可贖回日後

之任何利息付款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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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4 包括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資本基礎內的票據之條款及條件（續） 
 

 包括之資本組合成份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票息 / 股息      

17 固定或浮動股息 / 票息 不適用 固定轉為浮動 固定 固定 固定 

18 

 

票息率及任何相關指數 

不適用 

6.253% - 於 2007

年 2 月 16 日至

2017 年 2 月 16 日

期間為固定息

率。 

 

由 2017 年 2 月 17

日起，息率將會

重訂為 3 個月期

美元銀行同業拆

息加 190 點子之

浮動息率。 

6.625% 

4.875% - 於 2012 年

2 月 8 日至 2017 年

2 月 8 日期間為固

定息率。 

 

由 2017 年 2 月 9

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8 日，固定息率

將會重訂為於 2017

年 2 月 9 日之當時

5 年期新加坡元掉

期息率加 376 點

子。 

5.25% - 於 2014 年

1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 月 28 日期間

為固定息率。 

 

由 2019 年 1 月 29

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28 日，固定息

率將會重訂為於

2019 年 1 月 29 日

之當時 5 年期美國

國庫債券息率加

375 點子。 

19 有停止派發股息的機制 不適用 沒有 

20 全部酌情、部分酌情，或強制 全部酌情 強制 

21 設有遞升息率或其他贖回誘因 沒有 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22 非累計或累計 非累計 

23 可轉換或不可轉換 不可轉換 

24 若可轉換，轉換觸發事件 不適用 

25 若可轉換，全部或部分 不適用 

26 若可轉換，轉換比率 不適用 

27 若可轉換，強制或可選擇性轉換 不適用 

28 若可轉換，指明轉換後的票據類

別 
不適用 

29 若可轉換，指明轉換後的票據發

行人 
不適用 

30 減值特點 沒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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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4 包括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資本基礎內的票據之條款及條件（續） 
 

 包括之資本組合成份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31 若減值，減值的觸發點 

不適用 

若發生「無法繼續

經營事件」及持

續，在提供無法繼

續經營事件通知

後，本銀行將不可

撤回地 (無須有期

限後償債務持有人

同意)從各項有期

限後償債務的本金

金額及應付但未付

之利息中全部或部

分減除及取消相等

於在無法繼續經營

事件下每項有期限

後償債務的撇銷金

額。 

「無法繼續經營事

件」是指以下事件

(以較早發生者為

準)： 

(甲)  

香港金管局以書面

形式通知本銀行，

香港金管局認為撇

銷或轉換是必要

的，否則本銀行將

無法繼續經營；或 

(乙)  

香港金管局以書面

形式通知本銀行，

有關的政府機構、

政府官員或相關有

決定權力決策的監

管機構已作出了決

定，須由公供機構

注入資本或提供同

等的支援，否則本

銀行將無法繼續經

營。 

32 若減值，全部或部分 不適用 全部或部分 

33 若減值，永久或臨時性質 不適用 永久 

34 若屬臨時減值，說明債務回復機

制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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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4 包括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資本基礎內的票據之條款及條件（續） 
 

 包括之資本組合成份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二級資本 

35 清盤時在級別架構中的位置(指

明緊接較其優先的票據類別) 

在本銀行清盤時，

持有人之償付權利

將次於優先股股東

的索償權利。 

 

 

 

在 本 銀 行 清 盤

時，持有人之償

付權利將次於本

銀行先前之債權

人的索償權利。 

 

在本銀行清盤

時，本銀行將應

支付各無設定期

限後償債務(代替

本銀行之任何其

他付款) ，惟按此

條件，將如同假

設在本銀行開始

清盤的前一天辦

公時間後及繼

後，該債務持有

人暫時在本銀行

資本中乃本銀行

資本內較所有已

發行股份持有人

(包括發行作這用

途的任何優先股) 

在清盤退還資產

時有優先權利之

已繳足股本及已

有效發行的優先

股持有人(假設該

優先股有權在清

盤退還資產時收

取相等於應支付

提早贖回該無設

定期限後償債務

的金額及拖欠利

息(如有)和應計利

息)，而應支付其

持有人之金額(如

有)。 

 

在本銀行清盤時，

持有人之償付權利

將次於本銀行之存

款戶及所有其他債

權人(有關本銀行

後償債務的索賠者

除外)的索償權

利。同時，為避免

疑慮，將優先於所

有無設定期限之後

償債務和後償擔保

的索償。 

 

 

 

 

 

 

在本銀行清盤時，

持有人之償付權利

將次於本銀行之存

款戶及所有其他債

權人(有關本銀行

後償債務的索賠者

除外)的索償權

利。同時，為避免

疑慮，將優先於所

有無設定期限之後

償債務和後償擔保

的索償。 

在本銀行清盤時，

持有人之償付權利

將次於本銀行之存

款戶及所有其他債

權人(有關本銀行

後償債務的索賠者

除外)的索償權

利。同時，為避免

疑慮，將優先於所

有無設定期限之後

償債務和後償擔保

的索償。 

36 可過渡的不合規特點 沒有 有 沒有 

37 若是，指明不合規特點 

不適用 

設有贖回誘因及

無減值/可轉換特

點 

無減值/可轉換特

點 

無減值/可轉換特

點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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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對資本的監管披露 
 
 
1. 資本組成（續） 
 
1.4 包括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資本基礎內的票據之條款及條件（續） 

  
註: 

(1) 本銀行之普通股權一級資本之最初發行日期如下：  
 

 

 

發行日期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之面值 
 

千港元 
   
2010 年之前  3,600,000 
2011 年 5 月 31 日  1,000,000 
2012 年 12 月 18 日  400,000 
2014 年 5 月 30 日  1,200,000 
   
   
  6,200,000 
   

 
 
備註: 

#   資本票據的監管處理方法須依照《銀行業（資本）規則》附表 4H 所載的過渡安排 

+   資本票據的監管處理方法無須依照《銀行業（資本）規則》附表 4H 所載的過渡安排 

*   包括單獨綜合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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